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赣经购诉字【2022】2号 

一、项目编号：JXYJ2022-KF-G002
二、项目名称：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园林绿化管养服务采购项目（品目一）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江西寅达建设有限公司
地址：南昌市新建区溪霞镇南昌溪霞国家农业综合开发现代农业园区游客服务中心222－9室

被投诉人：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公用事业服务中心
地址：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被投诉人：江西省永晋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迎宾大道1号御景江山小区２号写字楼二楼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对江西省永晋招标咨询有限公司代理的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园林绿化管养服务采购项目（品目一）（项目编号：JXYJ2022-KF-G002）的质疑答复不满，于2022年5月24日向本单位提起投诉,本单位于5月30日已依法受理。经依法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投诉人称：

投诉事项1：电子化公开招标投标保证金账户使用招标代理机构账户不符合《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保证金管理办法》规定。
被投诉人答复1：结合“《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保证金管理办法》(赣发改公管规〔2021〕1092号)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保证金是指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各设区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及其分中心交易，由交易中心受托代收代退的投标、竞买、拍卖等各类公共资源交易保证金，不包括履约保证金等其他类型保证金，有关行业涉及外汇保证金的管理从其有关规定”和“赣州市行政审批局发布的《关于规范公共资源交易项目投标保证金管理的通知》”的规定可以看出，赣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是于2022年05月01日开始正式实施保证金代收代退的，本项目招标公告发布时间为2022年04月26日，故与该规定并无冲突，且保证金无论采取何种递交方式均未对投诉人的自身权益受到损害。

投诉事项2：评审因素中项目方案未细化量化，且评分办法使用“优”、“良”、“一般”等没有明确判断标准、容易引起歧义的表述，质疑回复和答疑澄清文件均未对其此作出调整。

被投诉人答复２：采购人设立的此项评分标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采用综合评分法的，评审标准中的分值设置应当与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相对应”之规定设置的，本项目评分标准中所要求的各项方案均与采购需求息息相关，且已明确了各项方案的具体内容及得分范围，评审因素中也对所有方案的评审作了细化和量化，并未违反《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中的相关规定；其次，采购人已对该项评分标准做了修改，于2022年05月13日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了更正公告，修改后的四个方案内容为“①施工总体布置统筹规划及措施：对投标人提供的实施进度计划、人员配置，巡查工作制度，服务配置方案打分，方案表述完整清晰、科学合理且优于该项目实际情况的得5分；方案表述基本清晰完整，具备合理性的得3分；方案表述不够清晰完整、不具备合理性的得1分；未提供或提供不具备可操作性的不得分。②质量保证措施：对投标人提供的质量保证措施（包括浇灌、修剪、平整地形、施肥、常见病虫害的防治、工程质量等管控措施）进行打分，方案表述完整清晰、科学合理且优于该项目实际情况的得5分；方案表述基本清晰完整，具备合理性的得3分；方案表述不够清晰完整、不具备合理性的得1分；未提供或提供不具备可操作性的不得分。③安全文明施工保证措施：对投标人提供的文明施工保障措施、安全文明生产制度及环境保护管理措施等进行打分，方案表述完整清晰、科学合理且优于该项目实际情况的得4分；方案表述基本清晰完整，具备合理性的得2分；方案表述不够清晰完整、不具备合理性的得1分；未提供或提供不具备可操作性的不得分。④紧急情况的处理措施及预案、抗风险措施：对投标人提供的突击整治工作，紧急情况处理措施及预案抗风险措施打分：方案表述完整清晰、科学合理且优于该项目实际情况的得4分；方案表述基本清晰完整，具备合理性的得2分；方案表述不够清晰完整、不具备合理性的得1分；未提供或提供不具备可操作性的不得分”

投诉事项3：招标文件中规定车辆只能自有，且二手转购自有车辆需1年以上，限制自有车辆属于以不合理条件排斥投标人，且抬高了政府采购门槛标准，属于以以车辆规模限制中小企业，租赁车辆和自有车辆性能都是一样的，评审因素没有考虑其合理性在此处设限，有“量体裁衣”之嫌。
被投诉人答复3：采购人设立的该项评分标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采用综合评分法的，评审标准中的分值设置应当与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相对应”之规定设置。该评分标准并未将企业注册资本、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从业人员、利润、纳税额等规模条件和财务指标作为供应商的资格要求和评审因素，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中的相关规定；其次，采购人设立此项评分标准是根据本次采购实际需求以及结合上次招标失败的经验而设定的，投标人的车辆是自有还是租赁，可以反映出投标人今后管养的履约能力及服务水平，自有车辆能更好的处理应急事件，做到快速投入管养中，而租赁的不确定因素较多，需通过第三方协调，出现管养不及时的现象可能性较大，正因本项目实际情况具有特殊性才设立的此项评分标准，并未对某个投标人进行“量体裁衣”。

投诉事项4：招标文件评分标准中设置了在建业绩２分，规定投标人目前正在服务中的绿化管养项目并获得甲方好评的，每提供一份业绩得1分，该项最多得2分，未提供或提供无效的不得分。在评分标准中在建业绩评审因素中服务情况证明函不像中标通知书及合同具有通用性，服务情况证明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属于不合理条件限制，有“量体裁衣”之嫌。
被投诉人答复4：采购人设立的此项评分标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采用综合评分法的，评审标准中的分值设置应当与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相对应”之规定设置的；其次，在建业绩为本项目采购需求中所涉及事项的相应业绩，且从该业绩中可以直观的反应出投标人的履约能力，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并未对某个投标人进行“量体裁衣”。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经调查：

　　1.投诉事项1不成立。结合《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保证金管理办法》(赣发改公管规〔2021〕1092号) 及赣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局、行政审批局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公共资源交易项目投标保证金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的规定，由各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负责政府采购项目投标（响应）保证金代收代退、核对、保管和保密等管理工作，同时《通知》规定各项条款自2022年5月1日开始执行。该项目招标公告发布时间为2022年04月26日，未与《通知》内容相冲突，并未损害投诉人的自身权益。

2.投诉事项2不成立。2022年05月13日被投诉人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了更正公告中采购人设立的该项评分标准明确了各项方案的具体内容及得分范围，评审因素中也对施工总体布置统筹规划及措施、质量保证措施、安全文明施工保证措施、紧急情况的处理措施及预案、抗风险措施等相关方案的评审作了细化和量化，以上方案均与采购需求均密切相关。更正公告当中的评分标准明确了评分细则，也量化了具体5分、3分、1分及不得分的固定分值，便于评审专家客观衡量，避免主观随意打分的情形。符合《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条）第五十五条第三款规定：评审因素应当细化和量化，且与相应的商务条件和采购需求相对应。商务条件和采购需求指标有区间规定的，评审因素应当量化到相应区间，并设置各区间对应的不同分值。

3.投诉事项3成立。投标文件中要求提供有效的车辆行驶证、车辆登记证及购置发票（或购买合同或单据），投入的车辆所有人名称须与投标人单位名称一致。自有新购设备不限年限，二手转购设备要求有1年以上等要求违反了《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第五条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应当合理确定采购项目的采购需求，不得以企业注册资本、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从业人员、利润、纳税额等规模条件和财务指标作为供应商的资格要求或者评审因素。

　4.投诉事项4成立。招标文件评分标准中已经设置了企业项目业绩17分，另行设置的在建业绩与采购标的相关性不强，超出了实际采购需求，不符合《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条）第五十五条第三款规定：评审因素应当细化和量化，且与相应的商务条件和采购需求相对应这一条款。
综上所述，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对投诉人提出的第一和第二个投诉事项予以驳回；根据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三十二的规定，投诉人提出的第三、四个投诉事项成立。要求被投诉人按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发布更正公告，本项目继续开展采购活动。
六、其他补充事宜

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赣州经开区管委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

                       　2022年6月16日

 
